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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宁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遂宁市本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（2014年度）》的通知
市直相关部门，各县（区）、园区财政局：

根据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遂府办函〔2013〕177号）文件精神，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基础上，我局制定了《遂宁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（2014年度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。
各购买主体单位应按照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确定办法》（遂财发〔2013〕60号）、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退出暂行办法》（遂财发〔2013〕61号）、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工作暂行办法》（遂财发〔2013〕62号）、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（遂财发〔2013〕63号）、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事项报告制度暂行办法》（遂财发〔2013〕6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尽快制定项目实施的具体办法，规范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；各区县可参照《目录》制定本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实施。
附件：遂宁市本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（2014年度）
遂宁市财政局
2014年4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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